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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74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討論事項（一） 

內政部擬具「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等

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為鼓勵更多房東出租房屋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有條件放寬公益出租態樣，並為提高房東參與公益出租

之意願，避免出租住宅成為稅務機關追查租賃所得、房

屋稅及地價稅之依據，前擬具「住宅法」第 3條、第 15

條、第 16 條修正草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邀集財政部、

法務部、衛福部、國發會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

竣事。嗣為落實鼓勵生育，擴大政府協助育有未成年子

女家庭政策，再增修「住宅法」第 4 條修正條文，爰擬

具「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將住宅出租予社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金補貼

申請資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其住宅

所有權人或房屋納稅義務人為公益出租人。（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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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條） 

    (二)為鼓勵生育，擴大政府協助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將

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有關「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之

規定修正為「育有未成年子女二人以上」。(修正條文

第 4條) 

    (三)增訂公益出租人租賃契約資料不得作為租賃所得、房

屋稅及地價稅查核依據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15 條、

第 16 條） 

三、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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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制定公布，並自公

布後ㄧ年施行，另於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一日及一百十年六月九日修正公

布，並自公布日施行。為鼓勵更多房東出租房屋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參

考政策推動實務情形，有條件放寬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將住宅出租予社會福利團

體，且該社會福利團體將住宅轉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者，亦認定為

公益出租態樣；另為提高房東參與公益出租之意願，避免出租住宅成為稅

務機關追查租賃所得、房屋稅及地價稅之依據，以及為鼓勵生育，擴大政

府協助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 增訂將住宅出租予社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其住宅所有權人或房屋納稅義

務人為公益出租人。(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為鼓勵生育，擴大政府協助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將經濟或社會弱

勢者有關「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之規定修正為「育有未成年

子女二人以上」。(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增訂公益出租人租賃契約資料不得作為租賃所得、房屋稅及地價稅

查核依據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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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用

，並具備門牌之合

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府

興辦或獎勵民間興

辦，專供出租之用

之住宅及其必要附

屬設施。 

三、公益出租人：指住宅

所有權人或未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住宅且所有人不

明之房屋稅納稅義

務人將住宅出租予

符合租金補貼申請

資格或出租予社會

福利團體轉租予符

合租金補貼申請資

格，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

者。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用

，並具備門牌之合

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府

興辦或獎勵民間興

辦，專供出租之用

之住宅及其必要附

屬設施。 

三、公益出租人：指住宅

所有權人或未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住宅且所有人不

明之房屋稅納稅義

務人將住宅出租予

符合租金補貼申請

資格，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

定者。 

一、 本法為鼓勵更多公益

出租人將住宅出租予

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給予其相關稅賦優惠

，考量實務上部分住

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

房屋稅納稅義務人，

將住宅出租予社會福

利團體，再由該團體

轉租予經濟或社會弱

勢者，亦符合將住宅

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

勢者之立法意旨，爰

修正第三款，將上開

情形納入公益出租之

態樣。 

二、 實務上社會福利團體

至少包含：(一)經社

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設立之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二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老人

福利法、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及社會救

助法等社會福利相關

法規，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管機關許

可設立之社會福利機

構。(三)財團法人附

設前開之社會福利機

構。(四)依人民團體

法設立之社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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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章程規定設立宗旨

與目的及主要任務係

為從事兒童、少年、老

人、婦女、身心障礙、

性侵害防治、家庭暴

力防治等社會福利業

務者。本法施行細則

將就第三款「社會福

利團體」之範圍予以

規範。 

三、 社會福利團體將住宅

轉租予符合租金補貼

申請資格者之公益出

租態樣，僅限於社會

福利團體提供經濟或

社會弱勢者「居住」之

需求，不包含護理、養

護、安養等，將於本法

施行細則加以界定第

三款「轉租」之範圍。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及民間

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

直轄市、縣（市）轄區為

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

分之四十以上比率出租

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

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

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前項經濟或社會弱

勢者身分，指家庭總收

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

金額及家庭財產，未超

過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

標準，且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及民間

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

直轄市、縣（市）轄區為

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

分之四十以上比率出租

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

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

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前項經濟或社會弱

勢者身分，指家庭總收

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

金額及家庭財產，未超

過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

標準，且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 

一、 為解決我國少子女化

問題，營造友善育兒

環境，並減輕家長育

兒負擔，行政院核定「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

畫」，其中友善生養的

相關配套在住宅部分

包含育有未成年子女

者優先承租社會住宅

、優先享有住宅補貼

等。 

二、 為協助育有未成年子

女者解決其居住問題

，內政部提供包括住

宅補貼、直接興建社

會住宅及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等住宅協助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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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境遇家庭。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二

人以上。 

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

寄養家庭結束安置

無法返家，未滿二十

五歲。 

五、六十五歲以上之老

人。 

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

害之受害者及其子

女。 

七、身心障礙者。 

八、感染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者或罹患後天

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九、原住民。 

十、災民。 

十一、遊民。 

十二、因懷孕或生育而

遭遇困境之未成

年人。 

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者。 

二、特殊境遇家庭。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

人以上。 

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

寄養家庭結束安置

無法返家，未滿二十

五歲。 

五、六十五歲以上之老

人。 

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

害之受害者及其子

女。 

七、身心障礙者。 

八、感染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者或罹患後天

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九、原住民。 

十、災民。 

十一、遊民。 

十二、因懷孕或生育而

遭遇困境之未成

年人。 

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者。 

三、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人

口統計資料，總生育

率及出生數統計部分

，總生育率呈現下降

趨勢，出生率由四十

年之七．○四人，降至

六十五年之三．○九

人，另九十年為○．九

人，至一百十一年已

減至○．八七人。 

四、 另依據國家發展委員

會人口推估扶幼比統

計，每一百個青壯年

人口所需扶養幼年人

口數，由六十五年之

五十六．三名幼兒，降

至九十年之二十九．

五六名幼兒，至一百

十一年已減至一七．

四七名幼兒。 

五、 鑑於國民出生率持續

降低以及扶幼比持續

陡降等少子女化問題

日趨嚴重，為營造友

善育兒環境、鼓勵生

育、擴大政府協助育

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租

屋需求，爰將第二項

第三款「育有未成年

子女三人以上」修正

為「育有未成年子女

二人以上」。 

六、 第一項未修正。 

第十五條  公益出租人將

住宅出租予依本法規定

接受主管機關租金補貼

或其他機關辦理之各項

租金補貼者，於住宅出

第十五條  住宅所有權人

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

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

將住宅出租予依本法規

一、 公益出租人於第三條

第三款已有定義，故

依第十六條規定用詞

將第一項所定「住宅

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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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期間所獲租金收入，

免納綜合所得稅。但每

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

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 

前項免納綜合所得

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

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

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

。 

公益出租人依第一

項規定出租住宅所簽訂

之租賃契約資料，除作

為該項租稅減免使用外

，不得作為查核其租賃

所得之依據。 

定接受主管機關租金補

貼或其他機關辦理之各

項租金補貼者，於住宅

出租期間所獲租金收

入，免納綜合所得稅。但

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

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 

前項免納綜合所得

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

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

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

。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

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

屋稅納稅義務人」修

正為「公益出租人」。 

二、 為提高公益出租人參

與公益出租之意願，

避免其出租住宅成為

稅務機關追查租賃所

得之依據，爰參照第

二十三條第四項之意

旨，增訂第三項，規定

其簽訂之租賃契約資

料不得作為查核租賃

所得之依據。至不得

作為查核租賃所得之

租賃契約資料，以符

合第三條第三款公益

出租態樣之租賃契約

為限，併予敘明。 

三、 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六條  公益出租人出

租之房屋，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課徵之房屋

稅，依房屋稅條例規定

辦理。 

公益出租人出租房

屋之土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課徵之地

價稅，得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課徵。 

前項租稅優惠之期

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

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並

報財政部備查。 

第二項租稅優惠，

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

第十六條  公益出租人出

租房屋之土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課徵之地

價稅，得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課徵。 

前項租稅優惠之期

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

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並

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租稅優惠，

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

得視情況延長之。 

 

 

 

 

一、 為明確公益出租人應

課徵之房屋稅辦理依

據，增訂第一項，現行

第一項至第三項項次

調整為第二項至第四

項，第四項引敘項次

並配合修正為第二項

。 

二、 為提高公益出租人參

與公益出租之意願，

避免其出租房屋及其

土地成為稅務機關追

查房屋稅及地價稅之

依據，爰參照第二十

三條第四項之意旨，

增訂第五項，規定其

簽訂之租賃契約資料

不得作為查核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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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視情況延長之。 

公益出租人出租房

屋所簽訂之租賃契約資

料，除作為第一項、第二

項房屋稅及地價稅課徵

使用外，不得作為查核

前開租賃契約所載房屋

、其土地之房屋稅及地

價稅之依據。 

 

 

 

 

 

 

 

及地價稅之依據。至

不得作為查核房屋稅

及地價稅之租賃契約

資料，以符合第三條

第三款公益出租態樣

之租賃契約為限，併

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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